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2024届优秀应届
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综合素质量化考核办法
（本办法仅适用于2024届推免生）
[bookmark: _GoBack]根据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推荐2024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方案》要求，学院特制订如下2024届推免生综合素质量化考核办法：
一、志愿服务与社会活动（2%）
在此评分体系中，学生在某一方面中有多项加分情况时，仅取最高级别计分。
（一）志愿服务
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获市级及市级以上，校级，院级表彰的（如优秀志愿者）分别加10分，7分，5分，参加者分别加7分，5分，3分。参加学校二课堂平台认证的志愿服务类活动，A级以上活动参与者加5分，B级活动加3分，C级活动加1分。同一次或同一类评比获得不同级别表彰的按最高级别表彰计分。
（二）社会活动
1．学生干部加分
担任学生干部满一年任期的按以下标准加分，所有类别学生干部仅取一个最高级别加分，未满一年任期中途退出或被撤职的学生干部不予加分。
（1）校、院学生会主席20分；校、院学生会副主席14分；校、院学生会部长12分；校、院学生会副部长8分；校、院学生会干事4分。
（2）本科生党支部副书记、模拟党支部书记12分；党支部委员8分；党校班长3分；其他支部成员或党团校学员无加分。
（3）我院社团会长、团支书16分；副会长12分；部长8分；副部长6分；院社团干事3分。
（4）在校社联、校就业助理团等由学校部门管理的学生组织中担任会长级别的学生干部14分，副会长级别10分，部长级别8分，副部长级别4分，干事2分；其他学院社团及学生组织，会长级别6分；副会长级别4分；部长级别加3分；副部长级别1.5分；干事不加分（院外组织需提供二课堂学生干部认证或主管部门盖章的证明）。
（5）班长、团支书10分；班干部、团干部6分；宿舍长2分；课代表（包括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2分。
2．荣誉加分
每一类别荣誉仅取一个最高级别加分。
（1）凡在本学年内被评为全国三好学生的加40分，被评为市（省、部）级三好学生、市级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的加20分。
（2）被评为校团员标兵、三好标兵、校优秀党支部书记、校优秀党员、十大才艺之星、十大学干之星和十大社团人物的加10分；被评为校三好学生、校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的加5分；被评为院优秀党员加3分；被评为党校之星、党校优干加2分。
（3）被评为市级先进集体，校十佳班集体，校优良学风班的班长(团支书)/班干部(团干部)/其他成员每次分别加10分/8分/5分，8分/6分/4分，5分/3分/2分，院级优良学风班不加分。
（4）被评为市级、校级、院级优秀团支部的，团支部书记/团干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团员，每次分别加5分/4分/3分，3分/2分/1分，2分/1分/0.5分。
（5）被评为市级、校级、院级优秀（先进）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支委，其他党员、积极分子每次分别加5分/4分/3分/2分，3分/2分/1.5分/1分，2分/1.5分/1分/0.5分。
（6）学生组织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评选出优秀部门，优秀部门副部长和成员加2分/1分/人。优秀部门部长直接获评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不再重复加分。
（7）学生按照军训教育要求如期完成相关教学训练内容，被评为“军训标兵”的学生加2分。
（8）获得文明宿舍，宿舍长加3分，其他成员加2分。
3. 社会实践
同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仅取一个最高级别加分。
（1）自主组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我院立项的社会实践团队：申请立项时为校级重点团队的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10分、5分/人·项，校级团队的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8分、4分/人·项，院级重点团队的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6分、3分/人·项，院级团队的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4分、2分/人·项；在其他学院立项的团队，申请为校级(包括校级重点和校级)团队的参与者加2分/人·项，申请为院级团队的参与者加1分/人·项。
（2）按时按期完成社会实践，荣获市级及以上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20分、15分/人·项，荣获校级重点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15分、10分/人·项，获校级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10分、6分/人·项，获院级一、二、三等奖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8分、5分、3分和6分、4分、2分/人。
（3）获得全国社会实践积极分子的加15分/次；获得北京市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的加10分/次；获得校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的加8分/次；获得院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的加4分/次。
（4）获得全国优秀社会实践论文一、二、三等奖的执笔或第一作者分别加20、15、10分/次；获得北京市优秀社会实践论文一、二、三等奖的执笔或第一作者分别加12、8、6分/次；获得校优秀社会实践论文一、二、三等奖的执笔或第一作者分别加10、6、4分/次。获得院优秀社会实践论文一、二、三等奖的执笔或第一作者分别加4、2、1分/次。
4. 其他特殊社会活动
不在上述范围内的其他特殊类社会活动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讨论确认具体项目和分值。
二、参与国际组织实习（0.5%）
参与国际组织实习，国际组织为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时长达到3个月及以上分别加10、8分/人；时长为1-3个月分别加5、4分/人；时长未满1个月不加分。
国际组织为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认定。
三、科研成果（1%）
在此评分体系中，学生在某一方面中有多项加分情况时，仅取最高级别计分。
（一）科技成果
在国家级以上科技成果比赛或数学建模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分别加60、40、30分/人·项；在市级科技成果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分别加30、20、10分/人·项；校级科技成果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分别加10、8、6分/人·项；院级科技成果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分别加6、4、2分/人·项。其中，第一作者在此基础上再加5分/项；凡入围国家级、市级、校级、院级科技活动，但没有获奖的第一作者分别加8、6、4、2/人·项，其他参与者分别加4、2、1、0.5/人·项。
（二）优秀学术论文和专著
在SCI上发表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包括通讯作者）加30分，发表综述的第一作者（包括通讯作者）加20分，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包括通讯作者）加15分；发表综述的第一作者（包括通讯作者）加10分。在国家非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包括通讯作者）加6分；发表综述的第一作者（包括通讯作者）加4分。此类别要求有杂志社接收函的复印件为凭据。专著（发表）参与者加5分。
（三）科研立项	
自主申请科研立项获准者，国家级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20分、10分/人·项，市级级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10分、5分/人·项，校级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5分、2分/人·项。科研项目结题获得校级、院级优秀团队的负责人和参与者分别加10分、5分/人·项，5分、2分/人·项。
四、竞赛获奖（1.5%）
在此评分体系中，学生在某一方面中有多项加分情况时，仅取最高级别计分。
（一）学科竞赛
凡在全国、市级以上的竞赛中（包括外语、理化、专业等各类比赛，除数学建模）获一、二、三等奖的加12、10、8（全国）/人·次；8、6、4（北京市）分/人·次；参与的加3、2分/人·次。
（二）文化类比赛
1. 在文化类比赛（包括征文、演讲、辩论赛、主持人大赛、知识类竞赛、求职模拟大赛、宿舍文化设计大赛）中，市级及以上比赛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20分、15分、10分/人·项，入围决赛但未获奖者加5分/人·项，参与者加3分/人·项。在校级此类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8分、6分、4分/人·项，入围决赛但未获奖者加2分/人·项。在院级此类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3分、2分、1.5分/人·项，参与者不加分。
2. 在艺术（音乐、美术等）、体育类比赛中，市级及以上比赛，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20分、15分、10分/人·项，入围决赛但未获奖者加5分/人·项，参与者加3分/人·次。在校级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10分、8分、5分/人·项，入围决赛但未获奖者加3分/人·次，参与者加1分/人·项。在院级比赛（文艺晚会除外）中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3分、2分、1.5分/人·次，参与者不加分。
3. 参加学院举行的元旦晚会等文艺活动，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8分、6分、5分/人·次，最佳组织奖加4分/人·次，未获奖的演出者加2分/人·次。
（三）其他
不在上述范围内的其他比赛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讨论确认具体项目和分值。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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